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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自我交换是内省性的意识和心理现象，间接影响市场经济社会关系，本文不做讨论。在现实世界中，还有一类“超级交换”现象，即“权

力”和“暴力”介入的强力关系，是经济社会“权势交换”的强制性形态，凌驾于一般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之上，形成另一种叙事逻辑，为历史学

所青睐。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超越了本文的议题范围，不做讨论。

内容提要: 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是行为机理和组织形态的基础性和决定性因素，不仅

决定市场经济运行的机理逻辑，而且决定市场经济的社会组织形态。经济交换的特质是有价交换、计量交换，且在均

衡条件下是等价交换; 社会交换的特质是无价交换、间接交换和异质回报。经济交换的长期化，可以使个体利己行为

导向博弈互利，即从个体利己行为导向各方相对获利; 社会交换的长期化，可以使个体的非利己行为导向共同利己，

即有利于共同体繁荣及各个体获利。企业行为必须适应性地嵌入社会系统; 相应地，社会目标被自觉地嵌入企业行

为。经济交换的市场机制，是伟大的自发性组织行为模式创造，而社会交换与市场交换的嵌入性组织行为模式，更是

人类发展的伟大创造。在新时代，当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交换过程，数字成为经济性和社会性资源( 要素) ，

经济社会的交换机理将发生深刻变化: 有价的经济交换和无价的社会交换必须有新的协同方式，推动组织行为和组

织效率的创新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组织形态和组织行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核心理据和制度逻辑基础，就是经济交

换与社会交换行为的性质区分和功能协调。把握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的机理逻辑，就能理解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组

织规则，特别是产业组织规则的基本要义，并提升行为主体的实践驾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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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是运动变化的基本方式，万物皆因交换而相联共存，形态万千。在物质不灭、能量守恒的宇宙中，

有交换才有运动。物质、能量、生命、价值、思想、情感，无不存在于各种交换形态之中，如果没有交换就没有

运动、没有生命、没有人类，更没有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宇宙间有各种形态的物质、能量、生命交换; 而在

人类发展中，生成演化为纷繁复杂的组织形态，并持续维系着经济社会有效运行的，是三种基本交换形态:

经济交换、社会交换和自我交换①，分别对应价值交换、关系交换和心理交换。而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经

济交换与社会交换是行为机理和组织形态的基础性和决定性因素，不仅决定了市场经济运行的机理逻辑，

而且决定了市场经济的社会组织形态。本文主要研究现代经济社会的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以及以此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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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驱动力的行为机理和组织形态特征。

一、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的多样性组织形态

以市场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经济学，主要关注经济交换，并认为人天生具有自私和交换的本性。马克思

分析和论述资本主义经济，正是从以劳动二重性及商品二重性为基础的商品交换开始。研究和刻画市场经济

的现代经济学“微观 －宏观”范式，则将市场经济抽象为由具有“经济人”性质的微观经济主体，视同( 或隐喻)

为自由运动的独立粒子所组成的交换体系。各粒子具有经济行为的同质性，即受经济理性主导，追求自身利益

最大化。最典型的微观经济主体就是营利性商业企业，由于由经济理性主导，也可称之为“经济企业”。其行为

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并将利润最大化推定为与财富最大化、幸福最大化等值的显示性指标，因而可以用“最大

－最小”的求极值模型，精致化地进行经济分析。其分析方法是可以高度模型化和数学化的，因而，经济学甚至

被一些人喻为“第二数学”。实际上，按这样的思维方式，就是将微观经济主体———自然人和企业法人———都设

想( 假定) 为，由经济理性主导，精于计算，而不受其他非经济因素干扰的“经济人”机器装置。

这样的思维范式尽管可以在一系列假设前提下，实现抽象的因果推理逻辑自洽，进行形式严谨的理论

推断，而获得成理之言的叙事性解释，但却与现实状况相距甚远。在现实世界中，纯粹理性的“经济人”是不

存在的，经济理性更不能成为决定各种人类行为的唯一的或主导的决定性驱动力。人的本真理性力量，加

之感性力量，可以远远强于经济理性力量。所以，人类所进行的交换行为，绝不是如主流经济学所刻画( 模

型化) 的同构型形式化微观行为，而是在复杂的域观空间中所发生的复杂交换行为。与经济学的微观范式

所刻画的同构型微观经济主体不同，域观范式下的行为主体是复合性的经济 － 社会主体，而且众多行为主

体的异质性，使经济社会呈现为由不同特质的组织行为主体所构成的多域态结构空间，不同类型的经济社

会组织形态共存于世，相互关联形成网状结构的交换场域。在这样的空间结构中，所有的经济社会组织都

不仅具有经济性，而且具有社会性，同时进行着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的组织行为活动。而两者的组织机理

和作用方式是非常不同的: 经济交换是有价交换，在均衡条件下是等价交换，具有可计量性; 社会交换是无

价交换，常态条件下是异质回报，不具可计量性。

由于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所有的经济社会组织形态和行为都含有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因素，且各组织形态

的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的因素及机能的强弱有别，从而成为各种性质和特色有别的组织域类，多元共存而构成

丰富多彩的可持续运行的经济社会系统。其中，如果缺少任何一种必要因素( 交换机能) ，经济社会系统或其缺

陷部分的运行都不可持续，而如果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的关系发生紊乱，也会导致整个经济社会系统的失序、

崩溃和丧失人类道德的基础和品格( 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根本上基于人类的价值伦理认同) 。

图 1 经济社会组织形态的域观分布

由于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的共同作用，有序的市场经济社会组织系统呈现为“强经济交换( 弱社会交

换) ←→强社会交换( 弱经济交换) ”的多样性域类分布状态，即经济交换因素和社会交换因素配置为强弱有

别的不同组合格局，形成多种组织形态共存的域观世界图景。

图 1 表征了经济社

会中的各组织形态及其

分工格局。位于经济社

会组织形态最左端的是

营利性企业，即经济学所

假设的“经济人”行为主

体，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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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经济主体形态。而从左至右，顺次排列的经济社会各组织形态，经济交换性由较强到渐弱; 相应地，社

会交换性则从较弱到渐强。不过，即使最极端的组织形态，也都具有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的两种因素。在

现代市场经济中，没有纯粹的经济交换组织或社会交换组织。营利性企业生存于社会环境中，其行为总是

要负有一定的社会责任，而且必须有一定的“社会资本”为基础，否则难以运行。在图 1 经济社会组织形态

最右端的“国家公务部门”，在执行公务中不能有经济交换行为，否则就是“腐败”。但公务人员也要有报酬，

公务活动需要有资金预算，这些都属于经济交换性质。如果没有经济交换的支持，社会交换( 公务活动) 难

以持续进行。

以下简要描述图 1 中各域类组织形态的主要特质。由于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的强弱程度不同，以及经济

交换与社会交换的功能配置结构有别，各类组织的经济社会形态表现出非常不同的经济功能和社会使命要求。
( 1) 营利性企业———以营利为组织行为的主要特性，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经营行为目标。同时，负有相

应的，或自觉承担或适应性遵守的，社会责任或社会义务。
( 2) 国有企业———由国家设立( 拥有) ，具有肩负社会使命的主责主业特质，并有营利性目标，即在社会

使命的主责主业范围内，以创造可满意( 可接受) 的利润为组织行为目标。具有“类社会企业”的特质，即在

原则上，社会目标高于经济目标，社会( 国家) 使命高于企业盈利要求。
( 3) 社会企业———以一定的社会使命和社会目标为主导的市场化经营企业，有盈利要求，并将经济盈余

大部分再投入实现社会目标及社区福利事业，以助推企业的可持续经营和不断发展壮大。
( 4) 基础设施企业———以建设和维护市场运行和人民生活所需的基本条件为主要功能的，不以利润最

大化为目标的营利企业，而以可满意( 可接受) 的经济剩余为目标，并且不排除无利润经营的可能。由于基

础设施的公共品性质，该类企业属于非竞争性经营企业，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可归之为“类社会企业”。
( 5) 医疗机构———以人的生命救助为主责主业，不以机构自身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但可以成本支出为

据实行个人收费制度，以保证财务基础和维持机构的可持续运行和事业发展。各类不同的医院以及类似机

构如养老院等，由公立、私立，或慈善组织设立，各有其适应性经营方式，但不以单纯牟利为动机。私立医疗

机构可以有与其所提供服务相应的适度利润目标。该类组织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性质，且医疗设备和药品

的生产通常具有较高的盈利，以支持新医药产品的研发，因而是经济投入非常大的领域。
( 6) 知识组织———思想性活动的组织机构。思想创造、思想流动、知识形成和传承( 教育) ，原本为无价

的社会交换行为。进入工业化时代，思想性活动中的技术发明和知识运用越来越工程化、商品化，因而促成

建立了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特别是专利制度( 起源于 17—18 世纪的西方国家) ，一些知识研发成果和思想创

意创造，被赋予非公共性的财产权( 垄断权、私权) ，进入经济交换领域，获取不同形式的可计量利益回报。
( 7) 非营利组织———以社会目标为主的非营利( 非政府) 机构。有经济预算核算要求，以及与之相应的

收费或筹资方式。其中，慈善机构以无偿行惠施利为目的，一般不以经营性行为获得资金，而以接受捐赠、

资助或财产继承等非经营方式，以及基金利息及股息所得等资金增值方式，保持资金来源以实现财务可持

续。也有些慈善性基金会以筹资拥有社会企业的方式间接进行经营性活动，或参与知识创造而获取基于知

识产权的专利收益。
( 8) 公共职能单位———以国家公共预算资金支持，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在中国称为全额拨

款事业单位①。一般不进行经营性活动，但可以适当兼业，也可以有以向社会提供服务并获得相应收入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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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使命和社会目标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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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化行为，或者接受委托( 资助) 承担“横向”项目，扩大公共服务业务规模。
( 9) 国家公务部门———承担国家立法、执法、行政职能，不进行经营活动。从经济理论上说，提供纯公共

品。本文将其归之为纯社会交换，因为它是无价格的，不可计算计量，不具有对等交换和对应回报的行为。

其行为贡献的回报形态完全是社会性而非经济性的。

以上各类组织形态大致可以归为三个域类: 第一类为企业类( 1—4) ，具有经济性、社会性特征; 第二类

为赋能类( 5—6) ，维护人的生命和健康权，赋予知识创造以收益权，具有社会性、经营性特征; 第三类为公共

类( 7—9) ，具有社会性、非经营性特征。从组织形态分类的理论刻画可以看到，各域类组织有不同的经济社

会性质和不同的组织管理要求，而其理论实质就是经济性( 经济交换) 与社会性( 社会交换) 的机能强弱配

置，以适用于现代经济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即满足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的各领域需要。

一方面，所有的组织域类均具有强弱程度不同的社会交换性。即使是自利性营利企业，其正常运行也

须有社会资本( 例如信任关系) 和社会关切的必要条件。值得重视的一个时代性趋势是: 随着市场经济的社

会目标和质量目标趋强，即使是在经济企业中，以可满意( 可接受的) 利润为行为目标的企业，也会越来越

多，而未必以最大化利润为企业行为目标。这是由于新时代，生活质量的提高需要共同合作和企业行为目

标的协同，因此经济行为的社会取向性( 对共同利益的关切) 更强，才能应对人类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中，所有的组织域类( 或组织成员) 也均具有强弱程度不等的经济交换性行为。

即使组织使命是纯社会性的( 如国家公务部门) ，其组织机制也具有一定的经济性，至少其设施、材料，以及

人员报酬等，具有较强的经济交换性。

二、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的道德风险

以上讨论可以充分表明，现代市场经济的经济社会组织体系是一个高度域观化的系统，而绝不是同构

型微观经济体系。而且，各域类组织中还分为许多次域类、子域类。例如，营利性企业中有自利性企业和兼

利性企业; 国有企业中有竞争性国有企业和垄断性( 特许经营) 国有企业; 社会企业中有竞争性社会企业和

公益性社会企业; 基础设施企业分为无偿经营和有偿经营; 医疗机构有公立医院、私立医院、慈善医院等; 知

识组织创造知识成果，形成知识产权，可以是完全的私权获利行为，也可以公共品和开源化的方式，开放知

识产权而供公众共享知识成果; 非营利组织有各种类型的社会服务及慈善机构; 公共职能部门有国家科学

研究组织、公共卫生机构等; 国家公务部门，包括国家立法、司法机构、政府行政部门、纪律监察部门等。如

此复杂的经济社会体系，必须有有条不紊的规则秩序，才能有效运行。

然而，世界上既然没有纯粹的经济交换组织，也没有纯粹的社会交换组织，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永远相

伴，难解难分，呈现为既有行为规则的差异边界，又有相互包容的域观经济市场格局。那么，如何处理好经

济交换与社会交换的关系，就是经济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和核心规则，即组织行为秩序的最关键问题。

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各有其本质特质，不可混淆和相互侵蚀。经济交换的特质是有价交换、计量交换，

在均衡条件下是等价交换; 而社会交换的特质是无价交换、间接交换和异质回报。两种性质不同的交换，一

旦相互混淆和侵蚀，就会导致系统崩溃和道德风险。

一个可以说明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关系混淆所导致“水土不服”现象的例子: 在一些西方国家，服务行

业中有一种“小费”( tips) 习俗，产生于英国，有一定的普遍性。在性质上，小费不是直接服务人员的另收费、

多收费，而是接受服务的人对服务人员的一种感谢方式。没有正式规定的标准，约定俗成，各人“看着给”就

可以。接受服务的人如果没有给或忘记给小费( 除非是对服务质量非常不满) ，心里会感内疚，而给小费则

会使双方都心感愉悦，就如同是向服务人员道声“谢谢”。服务人员也会因接受谢意而向对方致谢，双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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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了”。这显然是一种社会交换性质的习俗。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一些人将这种小费的做法带到国内，在

开放度较高的城市，特别是级别较高的宾馆餐厅，也出现了付小费的行为。但是，后来就发生了不适应，直

至对此方式产生异议。因为在中国，大多数人没有视其为一种感谢方式，即本文所定义的社会交换行为，而

是将其视为增加的付费，从而产生已付费为什么还要另付费的困惑和不情愿。有些服务人员向顾客索取小

费，顾客认为是不合理的多收费。而服务人员也有委屈，因为小费额已被计入他们的收入，从应发的工资中

扣减了。如果没有得到小费，就意味着收入减少。这样，实际上把社会交换性质的小费完全视为经济交换

性质的计价支付，必须算清账。问题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既然直接服务人员可以收到小费，那么其他间

接服务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什么没有? 于是，为了避免矛盾，越来越多的服务场所挂上了“本店谢绝小费，请

付 15%的服务费”的提示牌，以替代给直接服务人员的小费。这样，小费就彻底变成了必须计价支付的另收

费，完全变质。这样的服务费方式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顾客不情愿的，只会导致对提供服务方的反感，而

完全没有传递感谢之意。服务方也很快发现这样做不合适，不利于自己的服务质量和品牌形象，所以这种

违背初衷、得不偿失的制度并未得到有效推广。这就是将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混淆而导致不适应的一个典

型案例，也可以视之为一种“道德风险”。当然，经济交换也有道德风险，但与社会交换的道德风险性质是非

常不同的。

简而言之，经济交换的道德风险表现为“不算清该算的账”。因为经济交换是计价交换，该算清的账如

果不算清，就会发生道德风险。因信息不对称或不确定性而产生的“算账不清”现象，特别是一方有意为之

的机会主义行为，即负有责任的行为主体可以不承担全部后果即逃避支付责任，而使对方甚至社会承受代

价，经济学家称之为“道德风险”( 经济学对此有专门研究) 。例如，保险行业因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而多

有产生道德风险的可能。另外，有的企业知道可以“大而不倒”，就任意超量负债( “加杠杆”) ，即使发生偿

债困难，也可将危机转嫁给社会，实质上是对社会进行的风险“捆绑”。

社会交换的道德风险，恰恰相反，表现为“算不该算的账”。也就是说，社会交换一旦有了“算账”“计

较”行为取向，进行有价计量的交换，就会发生道德冲突。前述小费在中国的遭遇就是这样。再者，如果父

母与子女之间按经济交换方式论价算计相处，就将败坏亲情关系。一般而言，在任何社会交换的领域，只要

经济交换行为侵入，必然导致腐败和道德堕落，或关系伤害。人们之间的感激之情、感谢之举常有，并且绝

不可缺，但不可采取有价交换( 等价交换) 的方式。无价的社会交换不可能找到合适的“计价计量”标准，如

果采取经济交换的行为方式，就会导致道德风险。社会生活中不可为，权力关系中更不能容。权力行为一

旦被经济交换所侵蚀，就属严重“腐败”行为。

总之，经济交换具有强烈的计价性，并认为“等价交换”是最合理、最道德的。而社会交换没有计价性，

不存在“等价交换”，但社会交换具有较强的价值伦理，是否“应该”、是否“道德”是其主要关切。经济交换

重计量不重质态，具有经济价值是其主要关切，至于什么性质的物品，重要性远在其次。社会交换无法计量

计价，但更关切质态，即重质量不重计量，没有量的对称性，即使“滴水之恩”也可以“涌泉相报”; 为了拯救生

命，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为了正义，宁可失去生命。当然，社会交换也不能没有利他行为的回报机制。颠

覆社会交换的回报机制就会导致正常秩序的紊乱。例如，没有感恩之心之举，过河拆桥，甚至卸磨杀驴，这

也许并不违背经济交换的经济理性，但却不符合社会交换的正常机理，是不合伦理的道德风险。反之，如果

以经济交换的算计方式，进行利益交换式的金钱或物质报偿，也会被认为有行贿、受贿之嫌，而触犯法纪。

即使是以“回扣”方式进行“商业贿赂”也不合法。这些都可能使社会交换发生道德风险。

一个常见的现象是: 当你向陌生人问路，大多数人不会按经济理性进行算计，即考虑此后有一天你是否

也会为他指路? 陌生人通常都会热心为你指路。指路人的举手之劳帮你解了燃眉之急，你会回报指路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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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谢谢!”。当然，指路人会知道，如果有一天他向其他陌生人问路，也会得到同样的帮助。换句话说，大家

都会在社会系统中得到互助回报，不需要经济理性，而是不言而喻的习惯和适应于一般社会行为规范的自

觉。如果违背这样的行为规范，以经济理性的斤斤计较来处事，“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反倒是

社会交换的道德风险。

简言之，经济交换的道德风险表现为: 在信息不对称、结果不确定条件下发生的机会主义行为，获取自

身利益最大化，却使交换不公平，违背经济交换的等价性原则，即破坏“风险与获益”的对等性。而社会交换

的道德风险表现为: 将对等性和计价性的经济交换方式，侵入社会交换关系，使社会交换发生“失德”行为;

或因自己的利益算计而不作为、恶作为，从而破坏合乎道德伦理的社会交往关系和行为习俗，导致经济社会

正常机理秩序的紊乱和价值伦理的颠覆。

更为复杂的是，如前所述，各类组织都既需要经济交换机制，也需要社会交换机制，经济交换与社会交

换的分工协同，是组织系统运行可持续性和发挥主体效能的要求。但在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协同关系中，

各自的基本性质均不可越界侵蚀，即不能发生机能蜕变和性质变质现象。经济交换性质向社会交换性质蜕

变和社会交换性质向经济交换蜕变，都是组织失序，可能导致系统性功能紊乱。

因此，各类组织的体制改革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 主责、主业的明晰定位和有效实现，如果发生经济

交换与社会交换关系的严重失调现象，就会导致严重问题，发生严重的运行机制紊乱和社会腐败现象。例

如，营利性企业“好心”承担过多的社会职能( “企业办社会”) ，会导致经营失败，因缺乏竞争力而亏损破产;

而强社会交换组织如果丧失社会使命，蜕变为私利行为泛滥，就会导致组织腐败，社会关系失序，而为国家

所不容。

三、利己利他关系在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中的长期效应

一个组织运行失败，往往是由于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的机能冲突，或发生道德风险。而任何组织形态的运

行成功和可持续发展，均须依赖于能够实现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的功能配置和有效协同。从行为关系的伦理

基础看，这都发生于利己与利他的行为基石之上。从短期看，似乎经济交换才有利己利他之别。而社会交换

由于无价、非对称、不计量，所以似乎无所谓利己利他，或难以进行利己利他的判断。其实，事情绝没有那么

简单。无论是经济交换还是社会交换都具有效应优劣，而这同行为的利己利他性具有深刻的内在关系。

一般来说，经济交换行为具有较强的理性因素和法规约束。社会交换具有更强的同理心因素和文化导

向。前者更倾向于直观利己性，后者更倾向于相互利他性。不过，千百年来，关于利己和利他的行为取向及

利益判断一直是个难分难辨的哲理议题。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的构念，即以怎样的想象力思维框架来

观察世界和作为判断基准。从一定的构念看是利己性，从另一种构念看可能就是利他性。为了利己目标而

采取利他方式或为了利他目标而采取利己方式，都可以是组织机理的规则安排或策略方式。这不仅涉及利

己和利他行为的价值伦理意义，而且关系其动态性质，对于理解本文所讨论的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的伦理

和理性逻辑，具有重要意义。

从绝对意义上说，利他只有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才是真正的利他。相反，如果利他行为是为了达到其

他目的，利他就成为达到某种( 利己) 目标的手段，那就不是真正的利他了。所以，有伦理学家认为，只有没

有目的的利他行为才是真正的利他。这是一种绝对论。但是，绝对意义的利他行为在逻辑自洽上和现实世

界中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从交换和变换的动态过程来看，目的和手段是具有相对性的。静态定义的利

己和利他性质，在动态过程中才能确立其存在意义，这也正体现了世界所具有的交换本质。经济交换的长

期化，可以使个体利己行为导向博弈互利，即从个体利己行为目标出发而导向各方相对获利; 社会交换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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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化，可以使个体的非利己行为目标出发而导向共同利己，即有利于共同体繁荣及各个体获利。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理查德·道金斯的名著《自私的基因》影响了许多人对自私和利他行为的认识和道

德判断观念。该书中写道，“我们以及其他一切动物都是各自的基因所创造的机器。……成功基因的一个

突出特性就是其无情的自私性。……基因为了更有效地达到其自私的目的，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会滋长

一种有限的利他主义。”“好的基因应能够和它必须与之长期共同生活于一系列个体内的其余基因和谐共

存，相互补充。”［1］

在这样的基因世界中，基因不仅是自私的，而且具有在基因间进行交换的本能。实际上，只有进行交

换，也才发挥所谓的“自私”机能。为了繁衍的目的，自私的基因进行交换，这样的构念实际上是将基因拟人

化了。但基因毕竟不是人。其实，任何东西一旦拟人化，就有了利己利他的道德判断，尽管其本身并无道德

标准。道德是人类所独有的，如果将本无道德的基因拟人化，而赋予其人类道德，再用拟人化的基因被想象

具有的利己利他道德构念，反过来推断人的利己利他道德，这显然是十分勉强的逻辑自洽。

因此，当《自私的基因》将人直接作为行为主体时，就得引入真正的人类所特有的因素，即“人的生活方

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而不是基因。”“我们人类的独特之处，主要可以归结为一个词———‘文化’。”［1］

因此，在人类的“文化”世界中，“即使我们都由自私的基因掌舵，好人终有好报。”［1］也就是说，在利己利他的

关系上，因而在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中，社会的力量可以超越生物性的力量。道金斯说:“在这个世界上，只

有我们，我们人类，能够反抗自私的复制基因暴政。”［1］

可见，《自私的基因》叙事逻辑，需要引入社会性交换关系，即在人类社会的文化条件下，才能解释人类

世界的交换行为机理。所以，对于利己利他的道德判断，首先要确定，只有人类才具有道德和文化。组织使

命和组织文化有其价值伦理标准，但组织成员的价值伦理标准与组织的价值文化标准未必完全一致。换句

话说，正是文化的多元性和文化的决定性力量，因而在组织行为与组织成员的行为之间，道德取向并不总是

能完全相同。

因此，组织使命( 组织功能) 与组织机制是不完全相同的，而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关系可以使组织使命

与组织成员在一定的组织机制下形成有生命力和竞争力的组织集体。一方面，组织使命决定组织的性质和

其主责主业的行为取向性质。但另一方面，无论什么性质的组织，都要有经济交换条件作为组织机制的支

撑。所以，如何安排好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相互交织协同的组织机制，是个关键问题。因而，组织使命和组

织行为的利他性与利己性的关系，也会深刻地交融在一起，并不因为利他主义的道德高尚性就贬低利己行

为的机制现实性。

由于须有经济交换的支撑，即使是利他主义的组织，严格的经济核算也绝不可少。所以，在组织体制机

制的规则安排上，没有完全利己主义的组织体制机制和组织行为，也没有完全利他主义的组织体制机制和

组织行为。一方面，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协调配置，利己利他行为相互助力，才可能成为运行有效和具有生

命力、竞争力的组织形态。例如，医疗系统如果实行“不交钱就不给治”的利己性制度安排，是违背医德的。

另一方面，本质上为社会交换的医疗机构，尽管生命无价，治病救人可以不惜代价，但医院自身运行也具有

经济交换因素。如果经济交换无力支撑，过度强调病者就医的社会交换性质和无条件就医的权利，那么医

疗组织自身的生存就可能难以为继。所以，必须有合理的制度安排。其中，在属于经济交换性质的环节，例

如病房条件、护理服务等，可以实行规格等级的区别制度。也就是说，辅助性医护行为属经济交换，可以计

价提供，这并不影响治病救人，可以合理体现经济交换对社会交换的支持作用。

所以，片面极端地看待利己与利他都会陷入逻辑困境。主张极端个人主义的奥地利学派著名经济学家

米塞斯认为，经济学属于“人类行动科学”，“每一个行动都试图用一种状态交换另一种状态，……在讨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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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行动时，我们都会遇到目的与手段、成功与失败、赢利与亏损及成本等基本概念。交换可以是直接交

换，也可以是间接交换，所谓间接交换就是通过一个中间阶段完成的交换。”“用这个词( 社会) 来表示个人之

间进行合作，联合起来达到特定的目的，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社会本身不是一个实体，也不是一种力

量更不是一个行动着的生物体。只有个人在行动。一些个人想要与其他人合作。个人之间的合作便产生

了社会这一概念所描述的状况。”［2］如果避开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立场的分歧，那么，就社会是一

种“关系”的论点而言，是可以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的行为和社会的认识也是“关系”说，即认为所谓

“人性”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米塞斯极端地说，“社会脱离了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是不会存在的。社会没有

‘利益’，也没有任何目的”［2］，断言只有个人才有真实目的和实质利益 。这样的个人主义推断显然是欠严

谨的。因为，所谓“利益”“目的”，都基于人的一定价值观前提( 对此米塞斯也是同意的) ，才有行动的目的

和手段，也才有各种利益诉求，其中就有基于不同价值观的“社会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诉求。

实际上，就在同一本书上，米塞斯也提到，“一个人或一群人为了增进自己的短期利益，确确实实会牺牲

自己和所有其他人的长远利益。如果一个社会不准备挫败这种自私而短视的侵害社会利益的行为，那它就

是无可救药的，就会听凭最为愚蠢、最为残酷的社会成员的宰割。”［2］

可见，经济学的个人主义观念逻辑是一回事，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观念又是一回事，两者间的对接“桥

梁”就是交换关系的居间沟通，使后者的思维格局可以超过前者。所以，即使是持个人主义经济学观念的经

济学家，也会强烈声称:“极端利己的物质主义是一种反社会的象征，而不是伟大的商业领袖的特质。总体

来说，极端贪婪的个人长期来看不会成功，因为在复杂的现代经济中，成功需要与他人的合作。最优秀的商

业领袖比起金钱更关心事业。”［3］

问题的核心正在于，如果仅仅静态地考虑经济交换，很容易滑入极端个人利己主义的形式化经济学理

论框架，脱离真实的经济社会世界。而将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动态的系统性考虑在内，才能更贴切地理解

和刻画真实的经济社会世界。

四、企业的嵌入性社会行为

以上的讨论表明，在概念上虽然可以严格定义和区分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的性质，但在现实世界中，特

别是在支持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的高技术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中，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行为相互交织，日新

月异。所以，组织形态( 本文主要讨论企业组织形态) 及行为方式的演化向着“嵌入性”①方向发展。

而且，市场经济中的颠覆性创新不断发生，这就使“嵌入性”创新的社会行为成为经济社会的一个新时

代议题和公众关切重点。所谓“嵌入性”是指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的相互作用更为紧密，经济组织———企

业，不再信奉曾经风行的极端个人利己主义的企业伦理，即“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最大化自身利润”，而是更

加关切社会利益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性，必须在一定的社会制度规则和行为习俗环境中进行企业经营活动;

一些社会目标，特别是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例如生态环境、气候暖化、健康安全(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 等，成

为企业行为的重要关切。这突出表现为: 企业行为必须适应性地嵌入社会系统，与此相应，社会目标被自觉

地嵌入企业行为。这样的认识也许不为坚守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们所认同，但却是现实经济社会中

的无法否认事实和必然趋势，也是企业家及企业成员们的真实体验，相信这是大多数企业家和企业成员们

都会认同的。就像没有人可以“自由”地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企业是被深深地嵌入在社会关系的

巨大“引力”世界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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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嵌入性”是社会学家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观点［4］，本文接受这一观点，主要研究企业行为的嵌入性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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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关系的讨论，反映了一个既古老又新颖的问题: 经济行为如何嵌入社会环境，

社会目标如何嵌入企业行为? 所谓“经济”( economy) ，最古老的含义是“家庭”管理，也就是说，经济是嵌入

在家庭关系中的，家庭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形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经济活动趋

向于越来越具有超越家庭形态的经济交换性质。这样，经济交换的形态主要是“市场”，市场机制成为主导

性决定性的经济制度形态。于是，经济学越来越抽象地研究市场机制的经济交换行为，即把经济从社会环

境中抽取出来，用严密自洽的逻辑思维方式，甚至先验的逻辑框架，来刻画经济交换活动。市场机制被想象

为由同质的微观主体“个人”和“企业”，在如同绝对空间般的“利伯维尔场”( 古典自由主义) 中，不受干扰地

进行“自由选择”，可以自动实现“均衡”，完全的经济交换世界成为经济学的美幻世界。

但是，真实的市场经济并非如此。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凯伊详尽地论证了市场必须嵌入一定的社会环

境才能运行，即“市场只能在一个约定和规则搭建的框架之内运行。”“即使是这样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也

要通过一种周密的社会关系框架来运行。”［3］因此，“存在多种成功的经济模式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每个不同

的社会都有不同的特征，所以全球化、国际劳动分工能够极其高效地提高生活水平。”［3］

总之，“只有当经济制度成为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中的一部分，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这就是我所描述

的‘嵌入式市场’。”［3］其实，严格地说，不应称为“嵌入式”的市场，因为并没有非嵌入式的市场，所以嵌入性

本身就是市场的本质特质，而不仅仅是某种式样。凡是市场均为嵌入社会的交换体系。

也就是说，各类企业或各类组织，都要应对如何嵌入社会格局或社会环境的问题。因此，企业行为不仅

是理性的，也必然是适应性的。前者是企业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后者是企业行为的外部制约力或助推力。

反之，由于任何企业都具有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的性质，那么，在组织行为中，社会交换更多地表现为

社会使命和社会目标。所以，各类企业，以至各类组织，都有一个共同的议题: 如何使社会使命和社会目标

嵌入企业行为和企业运行机制?

以此思考方向，从严格意义上说，所谓“自由市场”“自由贸易”“自由企业”，其实都是很矛盾的概念，因

为只要进入“市场”，进行“贸易”，“组织”成为企业，就是被嵌入在了一定社会系统的规则环境中的。你期

望“自由”进行理性决策，但因嵌入在社会系统中而必须做适应性调整，因此经济决策不可能完全“理性”，完

全“自由”，最多只可以是“适应性的理性”，难免“入乡随俗”顺大潮。“反潮流”绝非大多数企业的可为和应

做之举。势力和权力无论多么强大，也绝不可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每个个体都是嵌入在市场中，而市场

又是嵌入在社会系统之中的。真正成功的企业，理性决策的作用倒可能在其次，而社会的大潮所给予的机

会往往是主因，对此，大概没有哪个企业家会否认( 所以，一些企业家说，办企业成功与否，有“赌”和“运气”

的因素) 。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阿兰·图灵发明了计算机( 还有许多伟大的知识创造者和贡献者) ，个人

并没有多大的商业性获益; 而成千上万的企业家( 未必都是原创性的知识创造者) ，却凭借相对论、计算机、

脱氧核糖核酸( DNA) 结构和基因编码等重大发现，创造和获得了巨大的经济财富。这很大程度上是拜知识

产权法这个制度条件所赐。而知识产权法并不完善，知识创造者，有些可以致富，有些( 原创者) 却并未获得

很大的经济报酬，当然，可能获得“声誉”等社会回报，名留史册。可见，商业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所嵌入其

中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在中国经营企业，与在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经营企业，绝不可能有同样的理性决策。特别是，当前社会

环境和社会系统格局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生态环境、体制政策、技术进展、基础设施，甚至文明形态、政治格

局等，都已是今非昔比。企业必须有自觉的嵌入意识和行为方式，才能在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的大格局中，

施展适应性理性的决策技巧。

然而，既然是嵌入社会系统，才能进行有效的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行为，那么相应地，就必须致力于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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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目标( 或社会义务) 嵌入企业的组织行为和经营机制。特别是对于自觉负有社会使命的企业，例如国有

企业、社会企业，更要有将企业所专注确立的社会目标嵌入企业行为的体制机制安排，成为具有正式规则性

质的制度。

在新时代，社会目标和社会使命，正越来越成为企业行为之内嵌因素和关切。实现社会目标承担社会

使命可以受人尊敬，有助企业声誉，但也并非容易之事，很难不付代价就可以水到渠成。其中，必有经济交

换和社会交换的复杂关系，甚至难免发生某些道德风险。实现有效经济交换的市场机制，是人类发展伟大

的自发性组织行为模式创造，而社会交换与市场交换的嵌入性组织行为模式，更是人类发展的伟大创造，其

复杂性无与伦比，其生命力顽强繁盛。人类据此方能应对各种挑战，成为“嵌入性”的物种公民，生存在这个

星球的经济社会环境之中。

五、信息化数字化新时代的交换机理嬗变

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的形态和机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生演化。在新时代，当信息技术广泛应

用于经济社会交换过程，数字成为经济性和社会性资源( 要素) ，经济社会的交换机理将发生深刻变化: 有价

的经济交换和无价的社会交换必须有新的协同方式，推动组织行为和组织效率的创新发展。

就其形态特征而言，以往的经济交换具有( 或被假设为) 点状( 粒子) 性、对应性、计价性、显在性的“硬交

换”性质。但在新时代，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交换环境，使经济交换越来越具有网状计价和网价交换的

特性。而且，网络平台既是交换，包括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的基础设施，同时自身又是组织行为主体，而且

具有经济交换的利益取向。

社会交换原本具有网状、异质、无价、潜性的“软交换”性质。在新时代，经济社会的发展演变，使社会交

换的连接环境已发生极大变化。特别是，数据的资源化( 要素化) 和技术的开源性，使社会交换具有高技术

基础，推动其形态演变。其突出表现之一是，软交换与硬交换趋向深度协同。信息的数字化和资源化，使得

知识成果的产权化( 有价交换) 和开源化( 免费共享) 关系产生了一系列新现象。

例如，个人的生物特征信息，原本无价。现在，大量的个人生物特征信息被收集加工处理为数据库资

源，就有了可进行经济交换的巨大价值。有可能使原本的软交换，进入经济交换的硬交换领域。再如，知识

及技术成果的产权化( 专利制度) ，保护了知识技术可以按经济交换的方式，确保发明者( 知识产权拥有者)

的明确计价获益权利。现在，出现了许多开源性共享性技术和数据资源，它们由网络生成、无偿提供、免费

使用。这样，经济交换性质弱化，具有了很强的社会交换属性，可以说是硬交换的软交换化。

这样，一方面，经济交换在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和数据资源的大量生成条件下，导致一些社会交换向经济

交换的嬗变。数据生产的零边际成本性质，可能使经济交换的自然垄断性质变异: 提供占有大规模数据而

形成网络平台的巨大市场势力，导致产生垄断性数字壁垒和排他性竞争格局。

另一方面，社会交换在发达的信息技术和强大的电子通信网络条件下，使大量的社会性数据资源化( 可

利用获益) ，导致一些社会交换向经济交换的嬗变。同时，又可以产生大量开源信息技术平台和软件、免费

共创共享数据的社会性服务供应机制，导致一些经济交换向社会交换嬗变，并使得社会交换的回报方式特

别是其与经济交换的关系产生新的复杂形态。

以低成本、密传递、高速度和全网络为特征的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使交换行为的“摩擦性”极大减弱，

而“零摩擦”交换大大提高了交换效率，但也可能具有特殊的安全风险和道德风险: 在信息化大数据环境中，

从技术上说，每个人都成为“透明人”。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参与者( 包括潜在参与者) 的个人信息完全透

明，没有任何“隐私权”。所谓“隐私”就是信息不充分、不透明、相关数据不完全，而这在信息化和大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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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条件下，完全可以克服。

然而，信息高度透明化也可能与便利性形成替代( trade off) 关系。这本身也是一种社会交换关系。如何

作出伦理判断，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会有不同的准则。例如，西方文化可能更偏重隐私保护，东方文化更

偏重使用便利。在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的制度安排上，西方文化可能更倾向于个人自由，东方文化可能更

倾向于秩序纪律。

一旦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都发展为网状交换，网络连接性、急速传递性和信息通畅性，使安全风险和道

德风险越来越受到经济社会的更大关切。经济社会交换的机理嬗变成为“双刃剑”: 人类的交换本性被极度

放大。实时、极速的交换，使得触手可得的万物互联，以及无可不知的透明世界，成为人类经济社会的“零摩

擦”交换环境。以往，根据“六度空间理论”( 六度分割理论、小世界理论) ，在人际联系中，和任何一个陌生人

的间隔不超过六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六个人之间连接传递，就可以认识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这似乎

是相当惊人的联通效率。因为这样，所有的人如同生活在一个极小的世界中。信息可以“病毒式地传播”
( go viral) 。但在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技术支持下，完全可以超过“六度空间”，更为便利直接地建立与任何

一个人的联系管道和获得各种所需之信息。

更重要的是，在高技术和大数据运用的新时代，经济社会交换的新关系形态逐渐生成，其底层逻辑已不

再是理性和利己的个人主义。巨大而极具渗透性的网络交换方式，重塑着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的新形态、

新规则。这样的信息交换技术所构建起的交换形态，是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的复杂交织。由信息技术和大

数据运用所促成的经济社会网络，使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极度高效，在这样的信息传递交换“零摩擦”世界，

交换系统越来越“高频化”“智慧化”“虚拟化”。其中所蕴含的潜在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利益和风险都将剧

增，正在成为有待深入观察和研究的重要议题。

六、结语

人类如何生存在这个迄今为止所知的唯一具有智慧生命物种的星球上? 自 17 世纪以来，现代主流经济

学所构念的市场经济机制框架体系，将“自私的理性”和“交换的本能”作为两个基点，形成了以先验的，即不

依赖于经验的纯粹“公理”性假设为底层逻辑构念叙事体系。而在现实的经济社会中，人的理性和交换行

为，都是社会化的，即任何经济行为，特别是确定目标和选择达成目标的手段，都是在一定的文明形态环境

中施展和实现的。所以，就交换行为而言，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都是人类发展，包括经济体系运行，所依赖

的基本行为方式。没有可以完全脱离社会交换的经济交换( 市场机制) ; 同样，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也没有可

以完全脱离经济交换的社会交换。如果缺乏可行的市场交换和社会交换，以及它们的相互嵌入，人类就无

法实现可持续发展，也没有可接受的道德伦理。

总之，现代市场经济组织形态和组织行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核心理据和制度逻辑基础，就是经济交

换与社会交换行为的性质区分和功能协调。把握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的机理逻辑，就能理解现代市场经济

发展的组织规则，特别是产业组织规则的基本要义，并提升行为主体的实践驾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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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Form of the Modern Market Economy
—Valuable Economic Exchange and Priceless Social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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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modern market economy society，economic exchange and social exchange are the basic and
decisive factors of the behavior mechanism and the organizational form，which determines not only the mechanism
logic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market economy，but also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form of the market economy． The
peculiarities of economic exchange are valence exchange，metered exchange，and equivalent exchange under
equilibrium conditions，while those of social exchange are priceless exchange，indirect exchange and heterogeneous
return． The long-term economic exchange can make individuals’self-interest behavior oriented to game mutual
benefit，that is，starting from the goal of individual’self-interest behavior and guiding all parties to gain relative
profits; while the long-term social exchange can make individuals’non-self-interest behavior oriented to common
self-interest，which is beneficial to the prosperity of the community and the profit of each individual． Thus，
corporate behavior must be adaptively embedded in social systems，and accordingly，social goals should also be
consciously embedded in corporate behavior． The market mechanism of economic exchange generates the
spontaneou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mode，and the embedde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mode of social and market
exchange is also a great creation of human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whe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widely
used in economic and social exchange，and the digital becomes an economic and social resource ( factor ) ，the
exchange principle will undergo profound changes: valuable economic exchange and priceless social exchange must
have new synergistic ways to promo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efficiency． The core
moti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logic foundation of the legitimac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organizational form and
behavior of the modern market economy are the nature distinction and functional coordin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exchange behavior． By grasping the mechanism logic of economic and social exchange，the organizational rules of
modern market economy development can be understood，especially the basic essence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rules，so as to improve the practical control ability of 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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